花蓮縣104年度教保研習子計畫～學校附設幼兒園主管人員教保專業知能
一、依據：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3年10月27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30119578號函辦理。
二、目的：增進本縣學校附設幼兒園主管人員從事教保行政與園務管理之認知。
三、研習主題：政策法令：學校附設幼兒園主管人員教保專業知能。
四、研習屬性：幼兒園教保專業知能。
五、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花蓮縣中原國小
  （四）協辦單位：花蓮縣教保資源中心
六、參加人員：每場次40人(含講師、學員及工作人員，工作人員以不超過4人

為限)。
七、參加對象：
（一）公立及已立案私立幼兒園之園長、負責人、校長、園主任。

（二）協助國小附設幼兒園之學校主管人員或承辦人員（含人事人員、總務主任、主計人員）。
（三）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依法配置之服務人員。
（四）參加人員請攜帶自然人憑證前往
八、研習日期：104年8月7日（星期五）。
九、研習地點：花蓮縣政府電腦教室。
十、研習內容：如附件（一）。
十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研習前一週止。
十二、報名方式：公私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請逕自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http://inservice.edu.tw。
十三、經費概算表：教育部專款補助，如附件（二）。
十四、完成報名者請準時與會，如因故未能參加請電洽承辦學校請假，未依規定者將列入記錄供日後相關研習報名之參考。
十五、辦理本項活動有功人員，依花蓮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教育專業人員獎懲作業要點核實敘獎。
十六、參加研習教保服務人員以公假登記，不另支代課鐘點費，且本研習為自由報名參加，非工作人員不得申請補休。
十七、全程參與者依本縣96年5年8日發布之「花蓮縣政府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進修研習實施要點」辦理，由承辦學校核發12小時研習證明。
十八、本計畫經函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如須修正內容、課程或經費調整時亦同。
附件（一）

「學校附設幼兒園主管人員教保專業知能」研習課程內容
	時間
	8月7日（五）
	負責人員

	08:30~08:50
	報到
	中原國小

	08:50~09:00
	始業式
	中原國小

	09:00~10:45
	學校附設幼兒園主管人員行政領導

1.教育行政領導理論簡介

2.行政領導原則

3.行政領導可行策略與實例

4.創意的行政領導實例分享
	講  師：
丁嘉琦校長

	10:45~11:00
	休息時間
	中原國小

	11:00~12:00
	教保服務人員文書系統操作 
(介紹文書系統與線上實作練習與園所常用之公文範例參考)
	講  師：
吳尚汾文書組長

	12:00~13:30
	午餐時間
	中原國小

	13:30~15:00
	經費核銷作業與採購法令的概述

(針對經費核銷常見問題與做法、採購法令之說明與介紹、意見交流)
	講  師：
總務郭文龍主任

	15:00~15:10
	休息時間
	中原國小

	15:10~16:45
	幼教資訊行政基礎訓練 (全國教保資訊網、全國幼生管理系統、校安通報)
(協助學校附設幼兒園主管人員認識並了解幼教資訊相關系統各項操作介面及相關功能)
	講  師：
特幼科

	16:45~
	賦歸


講師簡介：丁嘉琦校長 北埔國小校長 
          吳尚汾老師  明義國小文書組長

          郭文龍主任  明義國小總務主任  
          花蓮縣教育處特教科幼教業務承辦人員
附件（二）

「學校附設幼兒園主管人員教保專業知能」研習經費概算

	編號
	項目
	單位
	單價(A)
	數量(B)
	小計
(A×B)
	備註

	1
	講師鐘點費（A） 
	時
	800
	6
	4,800
	內聘講座

	2
	膳食費
	人
	100
	40
	4,000
	含學員、講師及工作人員(40人)餐費80元及茶水費20元

	3
	教材費
	人
	100
	40
	4,000
	資料印刷、材料（含學員及工作人員）

	4
	場地布置費
	場次
	2,000
	1
	2,000
	

	5
	場地使用費
	天
	3,000
	1
	3,000
	

	小 計
	17,800
	

	6
	雜支
	場次
	890
	1
	890
	以總經費（17,800×5％）計算(含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

	合計
	1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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